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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7/2017 號案  對行政司法裁判的上訴  

上訴人：行政長官與甲 

被上訴人：乙 

主題：在司法上訴案中將該訴訟方式所專有的請求與命令作出應作

之行政行為的請求合併．請求的非法合併．在公開招標中對身為競

投公司股東或隸屬於其所在集團的其他公司的經驗作出評價．公開

招標方案．身為競投公司股東或隸屬於其所在經濟集團的其他公司

的規模與經驗 

裁判日期：2018 年 1 月 31 日 

法官：利馬(裁判書制作法官)、宋敏莉和岑浩輝 

摘要： 

一、能否在司法上訴案中將該訴訟方式所專有的撤銷或宣告行

政行為無效的請求與命令作出應作之行政行為的請求合併取決於是

否滿足《行政訴訟法典》第 103 條所規定的提起命令作出依法應作

之行政行為之訴的前提，具體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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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出現默示駁回的情況； 

－或者已透過一項行政行為拒絕作出內容被限定的某項行為； 

－又或者已透過一項行政行為拒絕就有關要求作出判斷。 

二、如果公開招標的方案規定競投公司的規模與經驗這項的分

數為 16 分，那麼依據證明其他公司的規模與經驗的文件對競投公司

作出評價的決定便違反招標方案，即便上指其他公司是競投公司的

股東，或隸屬於其所在的經濟集團亦然。 

 

裁判書制作法官 

利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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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 

合議庭裁判 

 

一、概述 

乙針對行政長官在公開競投之後將為氹仔客運碼頭提供設施保

養服務的合同判給甲的 2016 年 12 月 30 日的批示提起撤銷性司法上

訴。 

中級法院透過 2017 年 9 月 20 日的合議庭裁判裁定上訴在招標

委員會對最終中標的公司範疇內的其他實體的經驗作出評價的部分

勝訴，理由是違反了《招標方案》第 9 條第 3 款的規定。 

行政長官和甲不服，向終審法院提起司法裁判的上訴。 

行政長官指出： 

－不能將撤銷行為的請求與判處司法上訴案的被上訴實體作出

依法應作之行政行為的請求合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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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被上訴裁判認為只能考慮獲判給公司的經驗，不能考慮隸屬

同一集團的眾多公司的經驗，這違反《招標方案》。 

甲提出： 

－不能將撤銷行為的請求與判處司法上訴案的被上訴實體作出

依法應作之行政行為的請求合併； 

－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認為，行為中認為沒有對接納獲判給公

司之標書的決定提出質疑導致失去司法上訴可能性的部分不能被提

起上訴。這個決定應涵蓋開標的公開行為作出時被查核過的所有文

件，其中亦包括與獲判給公司的經驗有關的文件，它們具有合同恆

定性和穩固性。這樣，被上訴裁判就不能不考慮這些文件中證明獲

判給公司之經驗的部分。 

－被上訴裁判認為只能考慮獲判給公司的經驗，不能考慮隸屬

同一集團的眾多公司的經驗，這違反《招標方案》。  

檢察院司法官發表意見，認為兩上訴理由成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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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事實 

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認定了以下事實： 

1. 上訴人主要從事工業及民用建築、交通工程、岩土和海事水

力工程、城市基礎建設工程施工及上述工程的勘察、設計、諮詢、

監測、監察、顧問管理、投資；工程及樓宇的管理及維修保養、碼

頭及橋樑的管理及維護、航運大樓及輔助設備之維修與經營、船務

代理的業務。 

2. 透過行政長官 2016 年 8 月 8 日的批示，展開了“為氹仔客運

碼頭提供設施保養服務”的公開招標。 

3. 除上訴人和競投人“甲”外，下列公司也被接納： 

a) 丙； 

b) 丁；   

c) 戊；及 

d) 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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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在招標的公開行為中，上訴人沒有向開標委員會提出任何聲

明異議。 

5. 在招標的最後，行政長官 2016 年 12 月 30 日在海事及水務局

第 XXX/XXX/XX 號意見書上作出批示，批准向“甲”公司作出判

給。 

6. 根據 7 月 6 日第 63/85/M 號法令第 41 條第 3 款的規定並為該

款之效力，上訴人於 2017 年 1 月 12 日接獲判給的通知。 

7. 在這封信函中，上訴人被告知“甲”公司中標，若上訴人願

意，可在法定期間內針對判給提起司法上訴。 

8. 上訴人想知道作出判給所依據的最終分析的標準並檢查整個

招標卷宗，以便判斷判給決定是否正確並考慮行使自己的行政及司

法保護權，於是行使其資訊權及查閱其所參與之行政程序卷宗的權

利，通過於 2017 年 1 月 18 日遞交的 1 月 17 日的信函，向海事及水

務局申請查閱招標程序卷宗，這些在其聲明將作為上訴狀的附件二

而向司法上訴的卷宗內附入的複本中可以看到。 

9. 上述查閱卷宗的請求起初被否決，在上訴人為此目的向法院

提出勒令的申請之後才逐步獲得批准，就像在上訴狀中所敘述的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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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，最終，其查閱卷宗的權利於 2017 年 2 月 14 日被滿足。 

10. 《招標方案》的內容在此視為轉錄(附卷“譯本”第 8 頁及

後續頁)。 

11. 評標委員會第 2 次會議的會議記錄附件中的內容在此視為

轉錄，當中載有評標的具體方法(附卷第 308 頁至第 326 頁，譯本載

於起訴狀第 40 條)。 

 

三、法律 

1. 要分析的問題 

要分析兩上訴人所提出的問題。 

 

2. 請求的非法合併  

兩上訴人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違反了法律，因為不能將撤

銷行為的請求與判處司法上訴案的被上訴實體作出依法應作之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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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為的請求合併。 

這是有道理的。 

的確，應當認為，能否在司法上訴案中將該訴訟方式所專有的

撤銷或宣告行政行為無效的請求與命令作出應作之行政行為的請求

合併取決於是否滿足《行政訴訟法典》第 103 條所規定的提起命令

作出依法應作之行政行為之訴的前提，具體為： 

－出現默示駁回的情況； 

－或者已透過一項行政行為拒絕作出內容被限定的某項行為； 

－又或者已透過一項行政行為拒絕就有關要求作出判斷。 

確實，如果只有在特定的情況下才能提起以命令作出依法應作

之行政行為為宗旨的訴訟，那麼僅僅因為其與撤銷行政行為的請求

相合併便允許在該等情況之外提出作出依法應作之行政行為的請求

就不合常理了1。 

在本案中，並不存在任何默示駁回的情況，也沒有透過一項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此一觀點，見 VIRIATO LIMA 與 Á LVARO DANTAS 合著：《Código de Processo Administrativo 

Contencioso Anotado》，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，澳門，2015 年，第 71 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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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行為拒絕作出內容被限定的某項行為或者拒絕就有關要求作出判

斷。 

因此不能合併請求。基於這個理由，兩上訴在這一部分理由成

立，駁回針對兩被上訴人因訴訟方式指定錯誤而提出的請求。 

 

3. 文件的接納  

被上訴裁判認為，判給行為中認為沒有對接納獲判給公司之標

書的決定提出質疑導致失去司法上訴可能性的部分不能被提起上

訴。 

獲判給公司認為，這個決定應涵蓋開標的公開行為作出時被查

核過的所有文件，其中亦包括與獲判給公司的經驗有關的文件，它

們具有合同恆定性和穩固性。 

然而，允許向某個招標遞交文件並認為因未在招標程序中就允

許相關文件被附入招標卷宗提出聲明異議而已不能在司法上訴中予

以討論是一回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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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認同證明其他實體經驗的文件也可以用來證明獲判給公司的

經驗則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。它顯然並非不可被提起司法上訴。 

所提出的問題不成立。 

 

4. 在公開招標中對身為競投公司股東或隸屬於其所在集團的其

他公司的經驗作出評價 

《招標方案》第 9 條的內容如下： 

「第九條 

投標書 

投標書由以下文件組成： 

(一) … 

(二) … 

(三) 公司規模與經驗，其應包括以下文件： 

1. 《投標人的公司簡介》，其內容應包括組織架構、規模、總員

工數目、管理層人員的履歷，以及倘有之對評估投標人服務質量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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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重要性的其他資料，須附同能證明其所述事實的文件。 

2. 《投標人的過往經驗》，其須按附件八之表格式樣編製 2012

年至 2016 年期間曾經提供與本招標標的性質相關服務(服務期間必

須最少連續 6 個月)的資料，並須附同能證明表中所述之事實的文件

(例如：服務合同 )，該文件需由相關機構的代表簽署及蓋有機構印

章。 

(四) 倘投標人預計在履行合同時須把合同內的部份服務或責任

分判予其他機構或公司，則需提交預計分判之事項、此等機構或公

司的清單及簡介、投標人協調管理各分判實體履行合同的方案。」 

《招標方案》第 16 條有如下規定： 

「第十六條 

評標之標準 

一、投標書的評分總分為100分，並按下列各項目評分： 

投標價格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50分 

設施保養服務計劃書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34分 

公司規模與經驗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6分 

二、各評分項目的評分標準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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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投標價格(50分) 

在任何情況下，投標價格之評分，最高得分50分。 

投標價格之評分按照以下公式計算： 

評分  =           P平均價倍              X 50 

P投標價格書之投標價格  

備註： 

1) 如被接納之投標書多於2份，則在所有被接納的投標價格書的

最高及最低投標價格剔除後，將其餘被接納的投標價格書之投標價

格計算出來的算術平均值為P平均價格；  

2) 如被接納之投標書不多於2份，則以被接納的投標價格書之投

標價格計算出來的算術平均值為P平均價格；  

3) 按照本條第三款的規定被淘汰的投標書，不用於計算P平均價格。 

(二) 設施保養服務計劃書(34分) 

設施保養服務計劃書按投標人所提交的計劃是否滿足或優於

《承投規則》的要求，且具全面、合理、可行等方面作考慮評分： 

1) 《人力資源計劃》，最高得分10分； 

2) 《設施保養之工作計劃》，最高得分12分； 

3) 《安全和管理計劃》，最高得分12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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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公司規模與經驗  (16分) 

1) 《投標人的公司簡介》，其按投標人公司的規模及能力作評

分，最高得分6分； 

2) 《投標人的過往經驗》，其按投標人過往經驗的數量、種類

及服務內容作評分，最高得分10分。 

三、如有下列情況，投標書被視為未能符合本次招標的要求而

被淘汰： 

(一) 投標書在“設施保養服務計劃書”中，以下項目的評分： 

1) 《人力資源計劃》的評分少於5分；或 

2) 《設施保養之工作計劃》的評分少於6分；或 

3) 《安全和管理計劃》的評分少於6分。 

(二) 屬附條件之投標書，其內容與《承投規則》內的條款有別，

而對於該條款的變更會損害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利益或無法達致《承

投規則》原擬達致之目的； 

(三) 投標書的文件中存有虛假之內容，而此等內容對評標具重

要性。 

四、如投標書的總得分相同，則依次以下列項目得分較高者作

最後判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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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設施保養服務計劃書； 

(二) 公司規模與經驗； 

(三) 投標價格。」 

評標委員會就各競投公司在上述《招標方案》第 9 條第(三)項第

2 點以及第 16 條第 1 款和第 2 款第(三)項第(二)分項所指的過往經驗

這一項上的得分作出以下決議： 

「第一部分：具體計分方式  

根據《招標方案》第十六條(評標之標準)第一款至第三款的規定，

是次公開招標投標書的評分總分為100分，並按以下各項目評分： 

一、投標價格，佔50分： 

投標價格之評分按照以下公式計算，最高得50分： 

投標價格之評分  =        P平均價格             x 50 

P投標價格書之投標價格  

備註： 

1. 如被接納之投標書多於2份，則在所有被接納的投標價格書的

最高及最低投標價格剔除後，將其餘被接納的投標價格書之投標價

格計算出來的算術平均值為P平均價格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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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如被接納之投標書不多於2份，則以被接納的投標價格書之投

標價格計算出來的算術平均值為P平均價格；  

3. 按照《招標方案》第十六條(評標之標準)第三款的規定被淘汰

的投標書，不用於計算P平均價格。  

... 

E.) 投標人的過往經驗，最高為10分，投標人須按《招標方案》

附件八之表格形式編製2012年至2016年期間曾經提供與本公開招標

標的性質相關服務(服務期間必須最少連續6個月)之資料，並須附同

能證明表中所述之事實的文件(例如：服務合同)，或相關機構發出的

信函、服務評價信或推薦信等 

評審委員會將按以下各方面內容進行全面評審：1)「具有提供與

本公開招標標的性質相關的服務之地點」(4分)；2)「具有提供與本

公開招標標的性質相關的服務主要內容項數」(6分)，相關評分範圍

如下： 

E.1)：「具有提供與本公開招標標的性質相關的服務之地點」的

評分，根據《招標方案》附件八的註(f)項，得分計分為具備以下的

1)項、2)項、3)項及4)項條件的加總，但最高得分為4分。 

1) 具有提供與本公開招標標的性質相關的服務之地點為“碼頭

/機場/口岸/醫療機構”，得3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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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) 具有提供與本公開招標標的性質相關的服務之地點為“酒店

/商場/活動中心”，得2分 

3) 具有提供與本公開招標標的性質相關的服務之地點為“屋苑

/住宅大廈/商業大廈”，得1分 

4) 具有提供與公開本招標標的性質相關的服務之地點為上述a

項至c項以外的其他地點，得1分 

E.2)：「具有提供與本公開招標標的性質相關的服務之主要服務

內容項數」的評分，最高為6分，根據《招標方案》附件八的註 (g)

項所列主要服務內容項目共12項：1.空調及機械通風系統、2.電力系

統、3.照明系統、4.通訊系統、5.消防系統、6.保安系統、7.繫泊及登

船系統、8.供水及排水系統、9.升降機類設備、10.行李處理系統、11.

石油氣系統、12.其他，曾提供有關服務每一項可得分為0.5分，即最

高得分為6分。」 

該評標委員會在經驗這項上給予獲判給公司的分數為 10 分。 

然而，獲判給公司向招標程序遞交的用來證明其經驗的信函卻

是有關甲 1、庚和庚 1 等其他實體的。 

因此，被上訴裁判認為委員會將其他公司的經驗當成是獲判給

公司的經驗，這違反了《招標方案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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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訴的獲判給公司則認為，子公司的經驗也可被評價。 

但這沒有道理。 

《招標方案》對於在經驗方面將會著重考慮哪些因素敘述得非

常清楚。 

“公司規模與經驗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16 分 

2) 《投標人的過往經驗》，其按投標人過往經驗的數量、種類及

服務內容作評分，最高得分 10 分。” 

重要的是競投人的經驗，而不是參與競投人資本的公司或競投

人參與資本的公司的經驗，也不是子公司或隸屬同一集團的公司的

經驗。 

這很容易理解，因為每間公司都有自己的專門技術，擁有其自

身的人員組成，包括技術人員和領導在內，他們的經驗並不會或者

可能不會因為參與公司資本而彼此相通。 

不管怎樣，立法者或行政管理者都有自由將關聯公司、子公司、

參與競投人資本的公司或競投人參與資本的公司的經驗視為重要的

評核要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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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實上，招標的法律或法規可以規定，為評價競投公司經驗的

效力，當競投公司與另一間公司之間存在控制的關係，即其中一間

公司可對另一間公司施加具控制性的影響力時，另一間公司的經驗

也具有重要性。 

只要把它寫進招標方案即可，而這顯然是考慮到合法性原則。

但招標方案並沒有這樣規定。 

因此，對與競標公司具有不同法律人格的公司的經驗作出評價，

把它當成是競標公司的經驗的行為違反了《招標方案》。 

 

四、 決定 

綜上所述： 

A) 合議庭裁定兩司法裁判的上訴部分勝訴，駁回在司法上訴中

針對兩被上訴人提出的作出應作之行政行為的請求； 

B) 其餘部分，裁定兩司法裁判的上訴敗訴。 

訴訟費用由甲和被上訴人承擔，兩者的司法費分別訂為 6 個和 4



第 77/2017 號案  第 17 頁 

個計算單位。 

 

2018 年 1 月 31 日，於澳門。 

 

法官：利馬（裁判書制作法官）－ 宋敏莉 － 岑浩輝   

 

出席評議會的檢察院司法官：蘇崇德 

 


